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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项目的资产评估师在执业过程中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

原则，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本项目的资产评估师与本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利

害关系，与有关当事人没有个人利害关系或偏见。

三、本次评估仅对委估标的的价值进行评估，为委托人提供价值

参考依据。

评估报告使用者在使用本评估报告之前，必须格外关注本评估报

告中有关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说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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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申请执行人唐学克与被执行人陈程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涉及的

鲁 BE7M69 号东风本田 CRV 汽车价值评估项目

司 法 鉴 定 评 估 报 告 书（摘要）

青公资鉴字[2018]第 018 号

青岛公信永和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接受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

院的委托，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公正

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估车辆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工作。本

公司评估人员对委托评估对象实施了现场调查、收集资料、评定估算和编

制评估报告。现将资产评估报告内容摘要如下：

一、委托人、案件当事人和委托人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1、委托人：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2、案件当事人：申请执行人 唐学克

被执行人 陈程程

3、委托人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无

二、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根据委托人（2018）鲁 0214 法司鉴 552 号《司法鉴定委托书》，

对申请执行人唐学克与被执行人陈程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涉及的鲁 BE7M69

号东风本田 CRV 汽车的价值进行评估。为委托人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执

行案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鉴定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是鲁 BE7M69 号东风本田 CRV 汽车一辆，

车辆型号：思威牌 DHW6450B；车辆识别代码：LVHRE2856B5021535；发动机

号码：5060528；初次登记日期：2011 年 10 月 25 日 ；检验有效期至 2018

年 10 月(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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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估价值类型和评估方法

本次鉴定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评估方法采用市场法。

五、评估基准日

本次鉴定评估以 2018 年 7月 6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即现场勘查日。

六、评估结论

经鉴定评估，委估车辆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92900 元整（大写人民币：

玖万贰仟玖佰元整）。

具体鉴定评估结果详见评估明细表。

七、评估报告的使用有效期

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为一年，即只有当经济行为

实现日与评估基准日相距不超过一年时，才可以使用本评估报告。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

解评估结论，应该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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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申请执行人唐学克与被执行人陈程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涉及的

鲁 BE7M69 号东风本田 CRV 汽车价值评估项目

资 产 评 估 报 告

青公资鉴字[2018]第 018 号

一、绪言

青岛公信永和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接受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

院的委托，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公正

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估车辆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工作。本

公司评估人员对委托评估对象实施了现场调查、收集资料、评定估算和编

制评估报告。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二、委托人、案件当事人和委托人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1、委托人：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2、案件当事人：申请执行人 唐学克

被执行人 陈程程

3、委托人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无

三、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根据委托人（2018）鲁 0214 法司鉴 552 号《司法鉴定委托书》，

对申请执行人唐学克与被执行人陈程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涉及的鲁 BE7M69

号东风本田 CRV 汽车的价值进行评估。为委托人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执

行案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四、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鉴定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是鲁 BE7M69 号东风本田 CRV 汽车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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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型号：思威牌 DHW6450B；车辆识别代码：LVHRE2856B5021535；发动机

号码：5060528；初次登记日期：2011 年 10 月 25 日 ；检验有效期至 2018

年 10 月(详见附件)。

该车辆现停放在城阳区人民法院内。现场勘察时，车辆无法启动，遥

控钥匙无法开门，现场通过铁质钥匙开门。车辆配备倒车影像、天窗、皮

质座椅。左右前轮胎磨损较为严重，左前翼子板处有变形现象，右侧后视

镜处有轻微划痕。因为车辆无法启动，仪表、车灯无法检测，行驶里程不

详。经查询，未见车辆违章信息。

五、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卖方和自愿买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

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六、评估基准日

本次鉴定评估以 2018 年 7月 6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即现场勘查日。

七、评估依据

1、行为依据

(1)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8）鲁 0214 法司鉴 552 号《司法鉴定

委托书》；

2、产权依据

（1）委托人提供的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

3、准则依据

（1）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拍卖评估及司法鉴定有关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3）《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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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7〕31 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7〕32 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7〕34 号)；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 号)；

（10）《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11）《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12）司法鉴定及资产评估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

4、取价依据

( 1 ) 评估人员收集的相关信息资料；

( 2 ) 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资料；

( 3 ) 其他有关评估资料等。

八、评估方法

考虑评估目的和同类资产的市场交易状况，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对委

估车辆进行评估。

市场法，是指利用市场上同样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

比较或类比分析以估算资产价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

九、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通过与委托人接触，了解本次评估相关事项，并

根据评估对象的情况制定实施方案。评估人员对委估的车辆进行了必要的

现场调查，核对了车辆的相关材料，完成了在当时条件下必要的评估程序。

在此基础上根据特定的评估目的与委估车辆的具体情况，采用市场法进行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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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工作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开始至 2018 年 7月 6 日结束。具体分以

下几个阶段：

（一）接受委托阶段

1、接受鉴定委托，明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选定评估基

准日；

2、组成项目评估组，拟定评估操作方案。

（二）资产清查阶段

1、对委估资产进行现场调查，核查相关资料；

2、搜集评估所需的有关依据和资料。

（三）评定估算阶段

1、选定评估价值类型和评估方法；

2、收集相关价格信息，筛选和分析相关资料及数据；

3、进行评定估算；

4、编写鉴定评估底稿。

（四）评估报告阶段

1、进行评估结论分析，正式编写鉴定评估报告书；

2、机构内部进行三级复核；

3、出具资产鉴定评估报告。

十、评估假设

本次评估采用以下假设：

1、公开市场假设

2、交易假设：

3、持续使用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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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评估结论

经鉴定评估，委估车辆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92900 元整（大写人民币：

玖万贰仟玖佰元整）。

具体鉴定评估结果详见评估明细表。

十二、特别事项说明

1、本报告评估结果是对 2018 年 7 月 6 日这一评估基准日所评估的资

产价值的客观反映，我们对这一基准日以后，该资产市场价值发生的重大

变化不负任何责任。

2、本次评估仅根据本次特定鉴定评估目的，对委托评估的车辆提供公

允市场价值。不涉及车辆的权属认定。

3、本次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特定评估目的下，根据上述各

项评估条件经评估分析计算确定的价值，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

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如上述条件以及

评估依据、假设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4、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

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计算并发表专业意见是评估人员的责任，评估

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资产评估师不承担相

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对以上特别事项说明予以充分关注。

十三、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本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3、未征得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

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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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只有当经济行

为实现日与评估基准日相距不超过一年时，才可以使用本评估报告。

十四、评估报告日

本次评估报告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6 日。

十五、资产评估师签字盖章、评估机构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

资产评估机构专业人员签名：

青岛公信永和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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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附件

1、《评估明细表》；

2、评估对象现场勘测照片复印件；

3、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8）鲁 0214 法司鉴 552 号《司法鉴定

委托书》；

4、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

5、资产评估师及评估机构承诺函；

6、资产评估机构备案公告；

7、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8、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9、资产评估收费发票复印件。





现场照片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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